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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就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对粤港澳地区基础研究的资助现状进行分析,提出目前资助

机制中存在的不足及下一步工作建议,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更好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有关任务

部署,进一步支持粤港澳大湾区打造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提供决策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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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纽约大湾区、旧金山大湾区、东京大湾区等相

似,粤港澳大湾区具备开放性、创新性、宜居性和国

际化的特征,具有开放的经济结构、高效的资源配置

能力、强大的集聚外溢功能和发达的国际交往网络,
是国家创新发展的重要引擎.粤港澳大湾区拥有一

批在全国乃至全球具有重要影响力的高校、科研院

所、高新技术企业和国家大科学工程,科技研发、转
化能力突出,创新要素吸引力强,是我国建设世界科

技强国的重要载体,具备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

良好基础.

２０１７年７月１日,在习近平总书记的见证下,
粤港澳三地与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共同签署«深
化粤港澳合作 推进大湾区建设框架协议».２０１９年

２月１８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粤港澳大湾区发

展规划纲要»(以下简称«规划纲要»).«规划纲要»
指出,要全面贯彻“一国两制”方针,推动体制机制创

新,充分发挥粤港澳综合优势,探索粤港澳合作新模

式,支持香港、澳门融入国家发展大局,要统筹利用

全球科技创新资源,构建国际化、开放型区域创新体

系,加快形成以创新为主要引领和支撑的经济体系

和发展模式,打造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
进一步提升粤港澳大湾区在国家经济发展和对外开

放中的支撑引领作用[１].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以下简称自然科学

基金委)始终把握战略定位,持续探索优化资助机

制,长期稳定支持粤港澳三地基础研究和科学前沿

探索,支持人才和团队建设,提升粤港澳三地原始

创新能力.在新时代新目标新要求下,自然科学基

金委应积极配合发改委、科技部、财政部等牵头部

门,持续深化新时期科学基金改革,跟进相关政策

突破,更好地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

建设.
本文就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以下简称自然科学

基金)对粤港澳地区基础研究的资助现状进行分析,
提出目前资助机制中的不足与下一步工作建议,为
自然科学基金更好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相关任

务部署,更好地支持粤港澳大湾区打造国际科技创

新中心提供决策参考.

１　自然科学基金支持粤港澳三地基础研究

的资助现状

　　自然科学基金把握资助定位,通过多种项目类

型持续稳定支持粤港澳三地基础研究和科学前沿探

索.如表１所示,２０１３—２０１８年,粤港澳三地共获

科学基金资助１７２１６项,直接费用资助金额(以下均

为直接费用)约９６．７６亿元,占自然科学基金总资助

规模的６６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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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自然科学基金支持粤港澳地区基础研究资助概况

(２０１３—２０１８年) 金额单位:万元

行政区划 资助项数 资助金额 金额占比

广东省１ １６５０１ 　９２４６６７．７８ 　６．３９％
香港特别行政区２ ６６６ ４１０００．６７ ０．２８％
澳门特别行政区２ ４９ １８８７．３０ ０．０１％
小计 １７２１６ ９６７５５５．７５ ６．６９％
全国 ２４９００６ １４４６９５８０．１０ １００．００％
　　注:１ 不含港澳特区单位在广东省所设立高校或机构
(依托单位)的资助数据;２ 指港澳特区在内地设立高校或

机构(依托单位)获资助数据(详见２．２节).

表２　广东省各依托单位(前５位)获资助情况

(２０１３—２０１８年) 金额单位:万元

序
号 依托单位

资助

项数
资助金额 金额占比

金额累

积占比

１ 中山大学 ４０５９ ２５１７７１．３０ ２７．２３％ ２７．２３％
２ 华 南 理 工

大学
１４１８ １１５１５７．５６ １２．４５％ ３９．６８％

３ 南 方 医 科

大学
１１９４ ６０４２３．６０ ６．５３％ ４６．２２％

４ 深圳大学 １２４３ ５７４９６．００ ６．２２％ ５２．４３％
５ 暨南大学 １０３９ ５１１１４．９０ ５．５３％ ５７．９６％
全部依托单位

总计
１６５０１ ９２４６６７．７８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１　支持广东省的有关情况

２０１３—２０１８年,广东省获自然科学基金资助

１６５０１项,资助金额约９２．４７亿元,仅次于北京市、
上海市和江苏省,占自然科学基金总资助规模的

６．３９％.

１．１．１　依托单位获资助情况

２０１３—２０１８年,广东省共有１５８个依托单位获

得过资助,排名前５位的中山大学、华南理工大学、
南方医科大学、深圳大学和暨南大学获资助金额累

积占比接近６０％(见表２).

１．１．２　项目类型分布情况

２０１３—２０１８年,广东省各依托单位获得了除外

国青年科学基金项目和地区科学基金项目(广东省

各依托单位不在地区科学基金项目资助范围内)以
外其他１６种项目类型的资助,获资助的项目类型分

布均衡全面.其中,获面上项目和青年科学基金项

目资助金额占比合计６８．９４％,高于科学基金两类

项目平均占比之和６１．０７％,资助结构较侧重于自

主选题类项目,优秀青年科学基金项目、国家杰出青

年科学基金项目等人才类项目,以及资助强度较高

的重大项目、重大研究计划项目和联合基金项目等

指南引导类项目占比相对较少(见表３).

表３　广东省获资助的项目类型分布(２０１３—２０１８年)

金额单位:万元

序
号 项目类型

资助

项数
资助金额

金额

占比

１ 面上项目 ７４４８ ４７２２２８．６３ ５１．０７％
２ 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７４６４ １６５２７７．１０ １７．８７％
３ 重点项目 ２１９ ６４７３５．００ ７．００％
４ 重大项目 ２８ １８６４５．７７ ２．０２％
５ 重大研究计划项目 １３０ ２２５１７．００ ２．４４％
６ 联合基金项目 １７９ ４７１８３．００ ５．１０％
７ 优秀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１４１ １７１９０．００ １．８６％
８ 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 ４９ １７３４０．００ １．８８％
９ 创新研究群体项目 １３ １１７４５．００ １．２７％

１０ 国家重大科研仪器研

制项目
２６ ２２４５６．３０ ２．４３％

１１ 国际(地区)合作与交

流项目
３９８ ２７５２４．２０ ２．９８％

１２ 海外及港澳学者合作

研究基金项目
７２ ３１８２．００ ０．３４％

１３ 基础科学中心项目 １ １８０００．００ １．９５％

１４ 数学天元基金项目 １１８ ３７２１．５０ ０．４０％

１５ 应急管理项目 ２１０ １１５２２．２８ １．２５％

１６ 国家基础科学人才培

养基金１

５ １４００．００ ０．１５％

总计 １６５０１ ９２４６６７．７８ １００．００％
　　注:１．该项目类型已取消.

１．１．３　学科领域分布情况.

２０１３—２０１８年,广东省各依托单位获资助项目

的学科领域分布相对均衡.其中,医学领域占比最

高(３２．２２％),管理领域最低(２．９７％),其他领域相

对均衡(见表４).

１．２　支持港澳特区的有关情况

按照«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条例»«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依托单位注册管理实施细则»现行规定,港澳特

区单位不能注册为自然科学基金依托单位,其科研

人员无法直接申请和承担自然科学基金项目[２,３].
根据港澳特区单位性质不同,自然科学基金对其科

研人员的资助方式有所不同.
一是受聘于港澳特区单位的科研人员可通过合

作的内地依托单位申请海外及港澳学者合作研究基

金项目(资助经费拨入其合作的内地依托单位),或
与内地依托单位的科研人员合作申请 NSFCＧRGC、

NSFCＧFDCT组织间合作研究项目(资助经费分别

由科学基金、香港研究资助局或澳门科学技术发展

基金分别拨入相应单位).
二是受聘于港澳特区单位在内地设立的高校或

机构(已注册为依托单位)的科研人员,与内地依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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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４　广东省获资助项目学科领域分布

(２０１３—２０１８年) 金额单位:万元

科学部 资助项数 资助金额 金额占比

数理 １１７９ ５７２９６．８８ 　６．４５％
化学 １２７８ ９０７００．６４ １０．２２％
生命 ２５９３ １３４８８７．３０ １５．２０％
地球 １６６２ １１１３７３．７０ １２．５５％
工材 １６９７ ９０８６９．９１ １０．２４％
信息 １６０８ ９０１０９．７２ １０．１５％
管理 ６８２ ２６３９１．７８ ２．９７％
医学 ５６７４ ２８６００８．８０ ３２．２２％
合计 １６３７３ ８８７６３８．８０ １００．００％

表５Ｇ１　香港特区单位在内地设立的高校或机构(依托单位)

获资助情况(２０１３—２０１８年)金额单位:万元

序
号 依托单位

资助

项数
资助金额 金额占比

金额累

积占比

１ 香港 理 工 大 学

深圳研究院
１３６ ８６３７．９０ ２１．０７％ ２１．０７％

２ 香港 城 市 大 学

深圳研究院
１５１ ８１４２．７０ １９．８６％ ４０．９３％

３ 香港 大 学 深 圳

研究院
１０７ ６２４７．００ １５．２４％ ５６．１６％

４ 香港 中 文 大 学

深圳研究院
９２ ５５４２．６７ １３．５２％ ６９．６８％

５ 香港 科 技 大 学

深圳研究院
４０ ５１５５．５０ １２．５７％ ８２．２６％

６ 香港 浸 会 大 学

深圳研究院
８５ ３５１５．８０ ８．５７％ ９０．８３％

７ 香港 中 文 大 学
(深圳)

２７ １９３９．１０ ４．７３％ ９５．５６％

８ 广州 市 香 港 科

大 霍 英 东 研

究院

１６ １２９４．００ ３．１６％ ９８．７２％

９ 香港 大 学 浙 江

科 学 技 术 研

究院

４ ２０８．００ ０．５１％ ９９．２２％

１０ 香港 大 学 深 圳

医院
５ ２０１．００ ０．４９％ ９９．７１％

１１ 北 京 师 范 大

学—香 港 浸 会

大学 联 合 国 际

学院

３ １１７．００ ０．２９％ １００．００％

总计 ６６６ ４１０００．６７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单位科研人员适用相同的申请与资助政策,在满足

项目申请条件和限项规定的前提下,可申请自然科

学基金的各种项目类型.该方式是目前自然科学基

金资助港澳特区科研人员开展基础研究和前沿探索

的主要途径.

表５Ｇ２　澳门特区单位在内地设立的高校或机构

(依托单位)获资助情况(２０１３—２０１８年)

金额单位:万元

序
号 依托单位

资助

项数

资助

金额

金额

占比

金额累

积占比

１ 珠海澳大科技

研究院
４０ １５７０．３０ ８３．２０％ ８３．２０％

２ 珠海澳科大科

技研究院
９ ３１７．００ １６．８０％ １００．００％

总计 ４９ １８８７．３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表６Ｇ１　香港特区单位在内地设立的高校或机构(依托单位)

获资助项目类型分布(２０１３—２０１８年)

金额单位:万元

序
号 项目类型

资助

项数
资助金额 金额占比

１ 面上项目 ３７５ ２４７０３．３０ ６０．２５％

２ 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２４２ ５４７８．４０ １３．３６％

３ 重点项目 １１ ３２９５．００ ８．０４％

４ 重大项目 ４ ３２１２．００ ７．８３％

５ 重大研究计划项目 １５ ２１６１．００ ５．２７％

６ 联合基金项目 ６ ９５２．００ ２．３２％

７ 国家重大科研仪器

研制项目
１ ６３８．００ １．５６％

８ 国际(地 区)合 作 与

交流项目
３ ３１２．９７ ０．７６％

９ 数学天元基金项目 ２ ７５．００ ０．１８％

１０ 应急管理项目 ７ １７３．００ ０．４２％
总计 ６６６ ４１０００．６７ １００．００％

表６Ｇ２　澳门特区单位在内地设立的高校或机构(依托单位)

获资助项目类型分布(２０１３—２０１８年)

金额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类型 资助项数 资助金额

１ 面上项目 ２１ １３０１．００

２ 青年科学基金项目 ２８ ５８６．３０
总计 ４９ １８８７．３０

１．２．１　依托单位获资助情况

截至目前,港澳特区单位在内地设立的高校或

机构注册为自然科学基金依托单位的分别有１１家

和２家.２０１３—２０１８年,以上单位均获得过自然科

学基金的资助.其中,香港特区单位在内地设立的

高校或机构(依托单位)获资助项数６６６项,资助金

额约４１０亿元;澳门特区单位在内地设立的高校或

机构(依托单位)获资助项数 ４９ 项,资助金额约

１８８７万元(见表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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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２　项目类型分布情况

２０１３—２０１８年,香港特区单位在内地设立的

高校或机构(依托单位)获得自然科学基金１０种项

目类型的资助.其中,获面上项目和青年科学基金

项目资助金额占比合计７３．６１％,高于科学基金两

类项目平均占比之和６１．０７％,资助结构较侧重于

自主选题类项目,资助强度较高的重大项目、重大

研究计划项目和联合基金项目等指南引导类项目

占比相对较少.澳门特区单位在内地设立的高校

或机构(依托单位)只获得面上项目和青年科学基

金项目的资助.
另外,港澳特区单位在内地设立的高校或机构

(依托单位)均未获得优秀青年科学基金项目、国家

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项目和创新研究群体项目等人才

类项目的资助(见表６).

１．２．３　学科领域分布情况

２０１３—２０１８年,香港特区单位在内地设立的高

校或机构(依托单位)获资助项目主要集中在化学

(１９．１２％)、医学(１８．５３％)和信息(１７．０６％)领域;
澳门特区单位在内地设立的高校或机构(依托单位)
获资助 项 目 主 要 集 中 在 信 息 (２５．７５％)和 医 学

(２３８６％)领域(见表７).

１．３　粤港澳三地合作承担项目情况

２０１３—２０１８年,粤港澳三地合作承担科学基金

项目１０１项,资助金额约１．２８亿元,占区域总资助

规模的１．３２％.其中,港澳特区在内地设立的高校

或机构(依托单位)科研人员作为负责人承担５５项

(广东省科研人员参与),参与４６项(广东省科研人

员为负责人).

　　对粤港澳三地合作承担项目的学科领域分布情

况进行分析.港澳特区在内地设立的高校或机构

(依托单位)负责或参与项目的学科领域主要集中在

化学、信息和医学领域,与其自身优势领域(见表７)
基本一致,可与广东省科研力量(见表４)形成优势

互补.

２　资助现状存在问题分析

自然科学基金对粤港澳大湾区基础研究的资助

现状有以下四个特点:一是资助规模较大但分布不

均衡,接近９６％的资源集中在广东省,对港澳科研

力量的支持有待加强;二是重大项目、重大研究计

划、联合基金等体现战略导向需求的项目经费占总

经费的３０％左右,应进一步加强引导,优化资助结

构;三是港澳特区单位在内地设立的高校或机构(依
托单位)均未获得优秀青年科学基金项目、国家杰出

青年科学基金项目和创新研究群体项目等项目类型

的资助,对港澳特区优秀科研人才的支持需进一步

加强;四是粤港澳三地科研力量在学科领域上已初

步形成优势互补,但体量较小,科学基金需进一步推

动三地科研人员开展合作研究与交流.
根据２０１９年QS世界高校排名,中国共有１４所

高校进入前２００名.香港特区科研实力雄厚,共有香

港大学、香港科技大学、香港中文大学、香港城市大学

和香港理工大学等５所高校入围[４].但受限于国家

层面相关体制机制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条例现行

规定的约束,港澳特区单位不能注册为自然科学基金

依托单位,自然科学基金无法直接有力地支持港澳特

区单位科研人员开展基础研究和前沿探索.

表７Ｇ１　香港特区单位在内地设立的高校或机构(依托单位)

获资助项目学科领域分布(２０１３—２０１８年)

金额单位:万元

科学部 资助项数 资助金额 金额占比

数理 ６６ ３５９１．００ 　８．８５％

化学 ９３ ７７５６．２０ １９．１２％

生命 ５９ ２９５８．００ ７．２９％

地球 ６７ ４００５．１０ ９．８７％

工材 ８４ ５５７０．００ １３．７３％

信息 ９９ ６９２１．３０ １７．０６％

管理 ５０ ２２５５．３０ ５．５６％

医学 １４３ ７５１８．７７ １８．５３％

合计 ６６１ ４０５７５．６７ １００．００％

表７Ｇ２　澳门特区单位在内地设立的高校或机构(依托单位)

获资助项目学科领域分布(２０１３—２０１８年)

金额单位:万元

科学部 资助项数 资助金额 金额占比

数理 １０ 　３３０．００ １７．４９％

化学 １ ６５．００ ３．４４％

生命 ６ ２６４．００ １３．９９％

地球 ２ ９２．００ ４．８７％

工材 ４ １６６．００ ８．８０％

信息 １２ ４８６．００ ２５．７５％

管理 ２ ３４．００ １．８０％

医学 １２ ４５０．３０ ２３．８６％

合计 ４９ １８８７．３０ １００．００％



　

　３８４　　 中　国　科　学　基　金 ２０１９年

　　目前,科学基金主要通过港澳特区单位在内地

设立的高校或机构(依托单位)对其科研人员进行间

接支持(见１．２节),资助范围和资助规模较小,港澳

特区优势科研力量未得到充分发挥.对此,自然科

学基金委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
照科技部、财政部«关于鼓励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

特别行政区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参与中央财政科技

计划(专项、基金等)组织实施的若干规定(试行)»
(国科发资〔２０１８〕４３号)要求[５],２０１９年邀请香港大

学、香港中文大学、香港科技大学、香港理工大学、香
港城市大学、香港浸会大学、澳门大学、澳门科技大

学等８家具有较高基础研究与应用基础研究水平的

综合性大学试点注册为自然科学基金依托单位,面
向其科研人员试点开放优秀青年科学基金项目申

请,并将持续探索优化面向港澳地区的资助机制列

为新时期自然科学基金改革重点任务之一.

３　思考与建议

在“一国两制”大背景下,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

技创新中心建设需要克服体制机制障碍,统筹规划,
协同创新,勇于突破,充分促进人才、技术、资金等创

新要素在大湾区内的自由流动,避免各自为战.自

然科学基金委应积极配合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科技部、财政部等牵头部门,落实«规划纲要»部署,
面向粤港澳三地体制特点,强化资助机制顶层设计,
突破体制机制障碍,与各方共同探索建立服务打造

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战略任务的资助机

制,促进港澳特区科研力量融入国家科技创新体系,
充分发挥港澳特区科研优势,服务国家创新驱动

发展.
一是建议及时修订«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条例»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依托单位注册管理实施细则»等
法律、行政法规与规范性文件,总结面向港澳特区特

点开放科学基金项目申请试点经验,探索进一步放

开依托单位注册和试点项目类型范围,强化对港澳

特区科研人才团队的支持力度,推动港澳特区科研

力量融入国家科技创新体系.
二是建议参照国际合作研究项目(例如中荷英

项目)联合资助模式[６],在现有与香港、澳门的组织

间合作研究项目基础上,探索建立更深入的双方或

三方联合资助机制,分别出资,共同支持科学家之间

的合作,实现强强合作和优势互补.同时探索建立

与香港研究资助局、澳门科学技术发展基金的联合

查重机制,避免重复资助.
三是建议面向粤港澳大湾区区域发展需求,在

新时期联合基金框架下,强化顶层设计与统筹部署,
在现有的 NSFCＧ广东联合基金、NSFCＧ广东大数据

科学中心项目和NSFCＧ深圳机器人基础研究中心项

目的基础上,统筹考虑粤港澳大湾区区域特点与优

势,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加入区域创新发展联合基金.
按照“需求牵引,突破瓶颈”新时代科学基金资助导

向要求,引导三地科研人员聚焦社会经济发展需求

背后的关键科学问题开展基础研究和前沿探索,创
新引领,驱动发展.

四是建议将开平中微子实验室、强流重离子加

速器等重大基础设施纳入大科学装置科学研究联合

基金资助范畴,充分利用大科学装置综合研究平台,
推进学科前沿研究及综合交叉领域研究,培养大科

学装置研究人才,开拓新的研究方向,促进开放和交

流,提升我国基础科学自主创新能力,服务国家重大

战略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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